
 

中山醫學大學 113年度申請入學心理學系『書面審查準備指引』 

評分面向 審查項目 準備指引 

修課紀錄 A.修課紀錄 

1、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域：(1)語文領域(國文、英

文) (2)數學領域 

2、學業總成績 

課程學習

成果 
B.書面報告 檢附高中在學期間團隊小組或專題報告等課程書面報告或成果作品。 

多元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劃

與執行成果 
檢附自主學習計畫、學習歷程及執行成果，並陳述學習心得與反思。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1、檢附參與(1)人文素養 (2)科學素養相關研習活動證明，並陳述心

得與反思。 

2、呈現關注特定議題探索歷程與成果，並陳述心得與反思。 

3、高中在學期間英語能力(如：全民英檢、英聽測驗、TOEIC、

TOEFL…等)之成績證明。無者免提供。 

4、原住民族語證明(原住民身分適用)。 

5、其他特殊表現證明。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高中時期校內外多元表現(含演講、研習等)心得與反思撰寫。(限定 800

字以內) 

學習歷程

自述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P.就讀動機 

1、簡述自我人格特質、興趣、內在思維與成長經歷並說明自我人格特

質與心理學系的相關性，以及為就讀心理學系已做的努力、已儲備

的能力。 

2、簡述對(1)人文素養 (2)科學素養的想法與理解，及相關之學習動

機與熱忱。 

3、簡述申請動機及未來職涯方向。 

※準備指引細項不需完全符合，本校將以提供之學習歷程檔案據以綜合審查。 


